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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乡贤文化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

乡贤文化是在新农村建设语境中提出的，因而，乡贤文化对于当代乡村建设的价值及其践行路径等具

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成了中心话题[1]。除了《“乡贤”的伦理精神及其向当代“新乡贤”的转变轨迹》[2]等

少数几篇论文之外，很少有人深入研究乡贤文化本身，甚至新乡贤文化究竟“新”在何处，“旧”乡贤文

化有哪些传统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创新

季中扬 师 慧

内容提要 秦汉之后，传统乡贤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传承，尤其是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自觉建设，已经

形成了包含乡贤的公举、祭祀、传记与方志的书写，乡贤组织乡村自治以及乡贤文化自觉传承等内容的文化

体系。当代“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乡贤评选、乡贤名录，建设乡贤文化长廊、广场与文化馆等新乡贤

文化建设举措，借鉴、传承了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三老”制、乡约制、“推举”制、乡贤书写等传统。古代乡贤文

化建设主要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从而激励、劝勉乡民，教化乡村社会。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并

不仅仅在此，它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发展这一世

界性难题，尤其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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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乡贤文化体系

所谓乡贤，主要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正如明代汪循所言，“古之生于斯

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1]。乡贤这个名称据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清代梁章钜认为，“东海孔

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于社。此称乡贤之始。”[2]先秦时期，出现了祭祀先贤的文化活动，“《传》曰：乡

先生没，其人可祀于社者，谓之瞽宗”[3]。秦汉之后，乡贤文化建设渐渐进入了自觉阶段，逐渐形成了包

括书写乡贤、祭祀乡贤、让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乡贤文化体系。

所谓“书写乡贤”，是指通过乡贤名录、传记、碑铭、画像等形式，表彰乡里“有功德于民”的贤者，从

而激励后人。在汉代石刻中，就已经出现了刻石记录“阙里之先贤”的现象[4]。从东汉到魏晋，出现了

诸多专记一地之先贤、耆旧的“郡书”[5]。唐代刘知几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6]。这些“郡书”

所记乡贤，悉为已故之“先贤”，其记述之旨趣并非通过表彰乡贤，激励后人，而是为了“美其邦族”。由

此可见，其时乡贤文化书写尚未完全自觉。乡贤文化书写的完全自觉要待宋明之后。这种自觉性表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书写旨趣主要是为了表彰乡贤，激励后进，建构一种乡村文化传统，而不是为了

“美其邦族”；二是乡贤书写的文本数量激增。据张会会统计，明代乡贤传就约有68种[7]；三是乡贤书

写不再是个体行为，其背后有一个文化网络，乡贤传作者的家族子孙与乡人们往往共同参与其中，完

成乡贤传记的刊刻、流通与续写[8]。这意味着尊崇乡贤、书写乡贤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书写乡

贤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如丁锡田所著的《潍县乡贤传》，是民国十五年的石印本，是其中比较具

有代表性的。

祭祀乡贤与书写乡贤同样是古代表彰乡贤的重要方式。魏峰认为，官方祭祀乡贤最早出现于唐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其时，太宗下诏州、县学皆建孔子庙祭祀孔子，与之伴随的是，众多地方先贤

被列入祀典[9]。宋代出现了专门祭祀乡贤的先贤祠，如开庆元年资政殿学士马光祖就在青溪上建祠祭

祀先贤，提出“凡生于斯、任于斯，居且游于斯”，皆可“祠于斯”[10]。到了明代，祭祀乡贤已经完全制度

化了。一是由于户籍管理的强化与乡绅阶层的兴起，乡贤祠与名宦祠开始分设。官方曾明确提出：

“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徳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11]。二

是明确了入祠乡贤的两种基本形式：恩诏与推举。恩诏且不论，推举是有严格的规范与程序的。一般

先由乡约、保正公举，经县学生员讨论、商议，知县审核后报送知府，知府再呈请提学，由提学最后审

定，此间要多次复核，做到“乡评有据”[12]。明代并没有明确规定入祠的最后批复人，清代乡贤入祠必

须经由礼部批复才能最后完成[13]。在明清两代，乡贤祠确实达到了表彰先贤，激励、劝勉后人的效果，

[1]明·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0《永嘉考名宦乡贤祠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7册，第452页。

[2]清·梁章钜：《称谓录》卷25。
[3]引文出自清·梁章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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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诸多士人甚至将死后进入乡贤祠作为平生最高追求，认为“死不俎豆其间，非夫也”[1]。

乡贤名称出现在东汉末年，但可以纳入乡贤范畴的“三老”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

于西汉。汉高祖二年，政府制定了“三老”制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

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2]由这个史料

可见，“三老”是政府选出来的，选拔的标准主要看德行，“三老”可以参与地方政事，直接介入乡村治

理，有免除徭役、兵役的特权，政府每年十月还以“赐酒肉”的形式进行表彰。“三老制度”可以说是最早

的政府自觉开展的乡贤文化建设。宋代之后，由于士族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以及科举制度和书院的

发展，士大夫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他们萌生出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3]，在这种精神的驱动

下，一些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开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如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设立义庄，在宗族内进行慈

善救助；吕大钧为家乡蓝田制定了《吕氏乡约》[4]，规范乡民的修身、齐家、交友的道德修养与婚丧嫁娶

等社会活动。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非常值得重视，它不限于吕氏宗族内部，扩大到了所有乡民；

它不仅具体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条款切实可行的内容，而且有严格

的组织机制：每个乡约设置众人推举的“约正”一人，“专主平决赏罚当否”；设“直月”一人，一月一更，

“主约中杂事”，入约之人，每月聚会一次。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乡贤理事会”，萧公权认为这是“空前之

创制”[5]。《吕氏乡约》的社会效果是很显著的，张载曾赞叹说：“秦俗之化，和叔有力”[6]。到了明清两代，

随着乡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乡贤更为广泛地参与到了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中，诸如修桥铺路、设

置义仓、创办书院、开设普济堂，处理乡村纠纷，教化乡民，等等。如清代《牧令书》卷七所言：“邑有兴

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建育婴堂，修治街道，俱赖绅士倡劝，始终经

理。”[7]与宋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完全是民间行为不同，明清两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没有干政之

嫌，而且是得到政府鼓励与制度保障的。

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传承

传统乡贤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传承，尤其是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自觉建设，已经形成了包含乡贤

的公举、祭祀、传记与方志的书写、乡贤组织乡村自治以及乡贤文化自觉传承等内容的文化体系。这

个文化体系在“五四”之后，尤其是1950年之后，已经完全解体了。晚近几年，政府与学术界都认识到

了传承乡贤文化的重要意义，开始自觉建设当代乡贤文化。当代乡贤文化虽然说是现代社会中的

“新”乡贤文化，但细察之不难发现，其中诸多举措与形式其实是借鉴、传承了古代乡贤文化。

其一，当代“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等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形式是对汉代以来的“三老”制、

乡约制的借鉴、活用。以江苏丰县梁寨镇为例。基层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发现，镇干部、村干部、党员解

决不了的一些难题，乡村里那些张罗事儿的人，即平日村里帮办红白喜事，解决家庭小矛盾、邻里小纠

纷的人，当地人叫他们“大佬执”，却能很顺利地解决，于是，梁寨镇政府就在全镇357名“大佬执”中选

择辈分长、社会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人成立了梁寨镇乡贤理事会，并对这些“大佬执”进行组织培

训。2015年6月开始，梁寨镇在其所辖的二十个行政村中，村村建了“乡贤工作室”，镇里成立了“乡贤

[1]章懋:《枫山集》卷4《乡贤祠志后序》，《钦定四库全书》集部6，第20页。

[2]东汉·班固：《汉书》卷1上·高帝纪第一。

[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8页。

[4]见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571页。

[6]见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2页。

[7]清·徐栋：《牧令书》卷7《取善》，《官箴书集成》第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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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指导委员会”，委员会设会长、副会长、秘书、办公室主任各一名，每村设置有召集人，召集人即

为每个村乡贤会的负责人。梁寨镇的“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是在政府直接指导、组织下成立

的，其成员主要是本地热衷公共事务的乡村能人，其职能是协助基层政府处理乡村社会事务，这三点

都近于古代的“三老”制度。梁寨镇这个案例是具有典型性的，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乡贤工作室”、

“乡贤理事会”。如广东清远市九龙镇，2005年就成立了乡贤理事会，参与乡贤理事会的主要有宗族

长老、经济能人、老党员、退休公职人员等。孙敏调研发现，“村民在乡贤理事会的领导组织下，通过深

度人力动员和资源整合，以低成本、独立自主的方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庄建设。”[1]

其二，当代乡贤评选方式借鉴了明清时期的乡贤“推举”制度。以江苏泗阳县为例，该县乡贤评选

分为普查、评选、公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要求。普查环节要求做到应查尽查，应录尽录，确

保不漏、不错、不缺项；评审环节要求对各乡镇报上来的乡贤人选经县卫计委、公安局、县纪委、县征信

办等部门资格审查通过后，再邀请相关文史专家、退休老干部等组成评审组，进行逐一评审，尤其是对

照乡贤标准，从有德、有技、有功（即品行、才学、声望）三个方面衡量，筛选出乡贤名单；经专家组评审

后，乡贤名单将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尤其在乡贤家乡公示一周，发现问题的将进行核实，核实属实的

将取消乡贤资格。截至2017年8月4日，全县21个乡、镇、街道已推荐乡贤人选1351个，其中专业成

就类 330人，道德模范 271人，工匠艺人类 317人，热心公益类 356人，劳动模范类 28人，其他 53人[2]。

泗阳县的乡贤评选方式与明清时期乡贤“推举”制相比，确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都是由政府部门直接

负责组织、落实；其次都要经专家评审、公示，确保做到“乡评有据”；再次，都是为了表彰乡贤，激励乡

民。明清时期乡贤推举首先要经由基层的乡约、保正公举，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普查”，这是二者之间

的明显差异。之所以有此差异，主要是泗阳县乡贤评选要兼顾“在地乡贤”与“在外乡贤”。我们在调

研中发现，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评选的主要是“在地乡贤”，其工作流程与方式就更重视民间推举。其

第一步工作是村民大会公推公选，推选出村里的乡贤，全区大概有四五百名，在此基础上推选出乡镇

里的乡贤，全区设定100名，最后通过网络评选出10名代表作为赣榆区“十大乡贤”[3]。江苏徐州市梁

寨镇由于重视“在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为了表彰乡贤，因而要求首先个人申请，

接下来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再到新乡贤候选人所在村征集村民意见，然后由镇党委确认新乡贤名

单。“当选”新乡贤最后还要与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签署承诺书[4]。

其三，当代乡贤文化建设借鉴了古代“书写乡贤”方式，建立乡贤名录制，书写乡贤传记，建设乡贤

文化长廊、广场与文化馆等。比如江苏省宿迁市就编辑了《宿迁乡贤录》，每个县区都有分卷，而且计

划公开出版发行。编辑、出版乡贤名录这个做法其实源远流长，如嘉靖年间的《崇祀乡贤录》、咸丰年

间的《三世乡贤录》、光绪年间的《名宦乡贤录》等；到民国时期，书写乡贤名录的传统还在延续，如《江

苏乡贤传略初稿》[5]、《山西省乡贤传》[6]、《陕西乡贤事略》[7]等。其实，乡贤名录是乡贤传记的一部分，但

[1]孙敏：《乡贤理事会的组织特征及其治理机制——基于清远市农村乡贤理事会的考察》，〔长沙〕《湖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材料来自2017年8月4日《泗阳县荐乡贤工作情况汇报》。

[3]材料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专门史专业2015级研究生师慧的采访。采访时间：2017年11月8日，被采访人：庄园（连

云港市赣榆区文明办活动志愿科负责人）。

[4]王红艳：《新乡贤制度与农村基层治理：梁寨样本》，〔徐州〕《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4
期。

[5]江苏研究社编：《江苏乡贤传略初稿》，正中书局1936年版。

[6]张赤帜：《山西省乡贤传》，铅印本，南京图书馆馆藏。

[7]王儒乡等：《陕西乡贤事略》，铅印本，南京图书馆馆藏。

184



乡贤文化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1· ·

与一般传记不同的是，一是所记比较简略，二是大都由官方组织编写，是官方对民间的一种褒扬方

式。除了官方编订乡贤目录，当代民间也在书写乡贤传记，如祝鹏程编写的北京乡贤传记[1]，浙江上虞

经遵义老先生创办的内部刊物《乡贤通讯》上的乡贤传，等等。为了表彰乡贤，各地还纷纷建立了乡贤

文化长廊、乡贤文化广场与乡贤文化馆等。以连云港市赣榆区为例，每个村都有乡贤榜，每个乡镇都

有乡贤文化广场，广场边上有乡贤文化长廊，图文并茂地介绍本地乡贤事迹。泗阳县等地区已建成了

乡贤文化馆，以展馆的形式全方位呈现当地的乡贤文化。

当代乡贤文化建设对古代乡贤文化传统的借鉴是有选择、有偏重的。比如在古代乡贤文化传统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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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并不适合所有地区。“当代乡村建设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但最主要的困境是乡村精英流失，

乡村社会失去了自治与发展的内在力量。”[1]新世纪以来，我们又先后提出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进

行农业供给侧改革等


